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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设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河南豫

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光集团”）购买设备。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有色金属冶炼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

（2017YFC0210500），由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牵头单位组织实施。

其中课题一《铅冶炼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是针对有色金属铅冶炼烟气开

展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的研究，以实现颗粒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重金属

等典型污染物的特别排放，为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提供先进绿色控制技术。

上述研究和示范化工程项目可直接应用于公司直炼厂、熔炼厂等单位的尾气

治理项目，为公司满足特排要求提供直接支撑，目前上述研究和示范化工程项目

已开发完成并通过验收。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豫光集团购买上述项目所建设的尾

气脱硝设备、烟气脱硝设备、尾气颗粒物治理设备、烟气颗粒物治理设备、尾气

深度治理设备等，以保证公司的绿色环保运行。

本次关联交易由河南新阳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资产进行评



估，评估价值为27,860,988.36元，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购买的设备符合特别排放工艺技术要求，具备正常的生产能力，交

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对方豫光

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安国

注册资本：43,494.195842万元

住所：济源市荆梁南街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金银制品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餐饮

管理；贸易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财务状况：豫光集团长期以来诚信经营，经营状况良好

2、豫光集团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473,007,080.53

资产净额 5,207,797,170.63

营业收入 42,832,236,018.93

净利润 509,223,457.19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明细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评估值（元）

1 熔炼厂底 1制酸尾气脱硝设备 套 1 1,927,175.52

2 熔炼厂烟化炉烟气脱硝设备 套 1 1,982,237.52

3 熔炼厂底 1制酸尾气颗粒物治理设备 套 1 1,035,920.00

4 直炼厂还原炉和烟化炉烟气颗粒物治理设备 套 1 2,621,514.24

5 贵冶厂总排口烟气颗粒物治理设备 套 1 1,955,564.88

6 熔炼厂侧吹炉烟气颗粒物治理设备 套 1 1,264,195.00

7 直炼厂除铜、成品滤筒除尘器 套 1 1,102,882.20

8 熔炼厂侧吹炉烟气脱硝设备 套 1 4,026,693.72

9 熔炼厂烟化炉烟气颗粒物治理设备 套 1 1,499,782.16

10 直炼厂还原炉、烟化炉烟气脱硝设备 套 1 5,515,083.52

11 直炼厂制酸尾气深度治理设备 套 1 3,323,609.48

12 铅冶炼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中试设备 套 1 1,606,330.12

合计 27,860,988.36

（二）权属状况说明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设备资产具备

真实性和合法性，设备的运行使用情况和运行状态正常，标的设备资产产权清晰。

四、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由河南新阳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22年10月31日。评估机构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

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设备资

产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经评估，本次交易标的设备资产评估价值为27,860,988.36元。

五、本次交易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豫光集团建设的尾气脱硝设备、烟气脱硝设备、尾气颗粒物

治理设备、烟气颗粒物治理设备、尾气深度治理设备等。

2、转让价款：转让价格以河南新阳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南

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机器设备转让资产评估报告》【豫阳评报字［2022］



第 149 号】结果为准,确定为人民币 27,860,988.36 元。

3、付款方式和期限：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豫光集团支付

资产转让总价款的 50%，即人民币 13,930,494.18 元；在标的资产交付后的五个

工作日内支付剩余价款。

4、转让标的的交付：豫光集团应当自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将上述标的资产交付完毕。

5、承诺与保证：豫光集团保证对本次拟转让的资产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

权，保证标的资产没有进行任何抵押、质押、留置等，免遭第三人追索。

6、税费：因本次转让而发生的税费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7、违约责任：（1）豫光集团如不按本合同规定的日期向公司交付资产，每

逾期一日按未交付资产价值的万分之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2）公司如不按照

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日期支付资产转让价款时，每逾期一日按转让价格的万分之

五向豫光集团支付违约金。（3）如因其他因素造成转让标的无法过户至公司名

下的，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豫光集团应当返还公司已支付的资产转让价款。

8、合同的生效：本合同经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后生效。

9、其他事项：双方就本协议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

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提交济源仲裁委员会通过仲裁解决。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控股股东豫光集团购买的尾气脱硝设备、烟气脱硝设备、尾气颗粒物

治理设备、烟气颗粒物治理设备、尾气深度治理设备等，可满足公司特殊排放要

求，保证公司绿色环保运行，在实现公司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

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无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本次关联交易

对标的资产进行了专项评估，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22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购买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该议案由五位非关联董事



表决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次购买设备暨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公司独立董

事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向豫光集团购买尾气脱硝、烟气脱硝等设备，旨在满足公司特别排放要

求，实现公司特别排放治理；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

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

该关联交易事项。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

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关联方出售公司所持有的子公司济源市泰信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30%股权，交易金额为4,291.24万元人民币（公告编号：临2022-041）。该事

项已完成过户并交易完毕。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河南新阳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机器设备转让资产评估报告》【豫阳评报字［2022］第149号】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23日


